南阳市农业农村局2024年度预算执行

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审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和中共南阳市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南阳市审计局2025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安排，南阳市审计局对南阳市农业农村局2024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报送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机构设置、职责、财政财务收支情况。

1.机构设置情况。

市农业农村局于2019年4月更名成立，是南阳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属于正处级行政单位（挂乡村振兴局牌子），实施财政全额供给。内设办公室、法规科、行政审批服务科、发展规划科、粮食作物科、兽医科、水产科等29个科室。核定行政编制98人，现有职工95人。
2.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农业农村和乡村振兴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统筹推动全市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公共服务；拟订全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措施；负责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关工作；负责全市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垦、农业机械化等“三农”产业的监督管理等16项职责。
3.财政财务收支方面。

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2024年预算收入支出均为2626.58万元，当年实际收到财政资金2924.84万元，支出2927.14万元，超年初预算支出300.56万元，主要来源是乡村振兴局合并后转入的预算资金。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方面。
1.农业农村局无依据编制社会组织年度预算21万元。

2.黄牛良种繁育场未记预算收入110万元。

3.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种业发展中心因秸秆焚烧和跨省执法等不确定，专项工作经费超预算15.22万元。

4.市农业农村局及所属事业单位无预算列支费用118.27万元。

（二）财政财务管理方面。
1.市农业农村局和所属4家事业单位未按照规定停止发放和及时清算、清退节假日值班补助，审计期间均已停止和退回。

2.财政财务收支审核人员与签章不匹配，审计期间已更换。

3.市农业农村局和所属4家事业单位往来款1521.5万元，未按规定进行清理。

4.市农业农村局和所属4家事业单位挪用专项资金，用于弥补财政差额补贴人员工资、社保、办公经费等。
5.南阳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未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报销差旅费。

6.南阳市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和南阳市黄牛良种繁育场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282.27万元。

7.南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应收未收房屋租赁费40.24万元。

（三）资产管理方面。
1.市农业农村局和所属3家单位，存在未及时核销划出车辆、固定资产未及时变更过户、未办理房屋产权证、农业机械设备管理无序等问题。

2.南阳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南阳市畜牧发展中心和南阳市黄牛良种繁育场等3家单位7067.6㎡的土地、324.74㎡的房屋被家属院、市政道路、绿化等无偿占用。

3.南阳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中心和原南阳黄牛科技中心，未按规定处置国有资产。

4.南阳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在事业单位重塑性改革合并时，少记固定资产59.17万元。

5市农业农村局长期占用南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价值3.75万元的彩色电视机。
（四）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存在市农业农村局公务用车费用呈上升趋势、会期安排不合理、系统内“三重一大”制度贯彻落实执行不到位 等问题。
三、审计处理及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南阳市审计局已出具了审计报告，具体整改情况由南阳市农业农村局自行公告。
